
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博士班預期修業期程 

114.4.9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
114.4.18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4.5.28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博士班課程與教學標竿計畫討論會議通過 

修 業 期 

程 
完 成 內 容 完 成 期 限 

第 1年 

組成輔導委員會。 

由三位委員組成，其中至少一員為本系以外人士，

指導教授兼任召集人。 

建議於入學後第 1 年內完

成。最遲在研究生入學後第

2學期結束前組成，並送系

核備。 

輔導委員會每年考核與檢討研究生修課與論文研究

進度。 

每年考核，紀錄送系核備。 

第 1～2年 
修習完成 18 學分，包含必修、選修、先修課程。 建議於入學後第 2 年內完

成。 

第 3年 

由輔導委員會進行研究生學科預試考核。  1. 建議於入學後第 3 年內

完成。研究生最遲應在

資格考前一學期舉行學

科預試。 

2. 考試後七天內將考試結

果送所存查。 

第 3~4年 

博士學位資格考試。 

1.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之命題範圍以考生之

必修科目為限。考試之方式包括筆試及口試，並

由各考試委員個別命題。考試委員認為在口試中

能充分包含其命題及充分考核考生能力者得免

出題筆試。 

2. 考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。考試委員中任何二人

評定成績不及格者即為候選人資格考試不及格。 

1. 建議於入學後第 3~4 年

內完成。 

2. 通過學科預試後，於考

試前至少五個工作天提

出申請，考試後七天內

將考試結果送所存查。 

3. 資格考試不及格之研究

生得於次學期起申請重

考一次，重考再不及格

者應令退學。 

第 4~5年 

博士學位考試。 

1. 博士學位考試前，須至少在 SCI或 SSCI或 A&H 

SCI 期刊上發表一篇以研究生本人為第一作者

之研究報告。 

2. 須符合本系對研究生英語能力要求規定。 

建議於入學後第 4~5 年內

完成。通過資格考試一學期

後可提出申請。 

 


